软件产品OEM合作协议

甲方：_______________________

乙方：_______________________

甲方为_________软件的开发者和版权所有者。甲乙双方经友好协商，现就乙方以OEM方式成为甲方的销售代理达成如下协议。

合作方式
OEM产品为甲方开发的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乙方在本协议签订之日起5日内向甲方支付OEM预付款项人民币_________元。

甲方在收到乙方的预付款项后十天内提供含乙方标志的软件产品（软件光盘）（以下简称OEM产品）给乙方，由乙方销售该OEM产品。该产品的外包装及用户手册等相关文档可由乙方更改。

乙方推销成功后向甲方按代理价支付软件费用后，由甲方提供注册码给乙方对直接用户软件进行注册。

乙方需支付的货款可从预支货款中扣除，当需支付的货款超出预支货款时，需向甲方支付超出部分的款项。

双方的权利和义务
甲方的权利和义务：
甲方提供乙方所代理的软件光盘和使用手册；
甲方提供乙方或其客户的互联网技术支持和电话技术支持；
甲方对软件进行不断的升级，保证软件的先进适用性，并提供给乙方及其客户；
甲方对软件属于编程上的错误或缺陷，无偿进行更改并提供改好软件给乙方及其客户；
对于乙方提供的软件功能或其他方面的合理化建议，甲方认可后对软件进行升级，无偿进行更改并提供升级软件给乙方及其客户
对于乙方要求甲方对软件进行更改或功能扩充，双方进行协商，乙方需向甲方支付一定的费用，甲方在最快时间内对软件进行修改并提供给乙方；
对于乙方要求甲方对软件按甲方的要求进行定制，双方进行协商，乙方需向甲方支付一定的费用，甲方在最快时间内对软件进行修改并提供给乙方；
乙方按代理价支付软件款项后，甲方提供注册码给乙方对软件进行注册；
甲方若对软件代理价进行更改，须在半个月前通知乙方。
乙方的权利和义务：
乙方享有该OEM产品的唯一代理销售权；
乙方可获得甲方的互联网在线技术支持和电话技术支持；
乙方只可直销，不得设置下一级代理销售商；
乙方可自行设定OEM产品的直接用户价；
乙方可要求甲方对乙方进行上门技术支持和服务，但所需费用由乙方承担；
乙方必须尽力推广OEM产品，并及时支付款项；
乙方单位已不存在或变动，必须尽快告知甲方；
乙方未经甲方同意不得修改所代理的软件或对软件进行解密或反编译、进行非法销售等。
协议期限
本协议的有效期为_____年，在____年之后，如果双方认为本协议有必要延长，可对本协议进行修改补充后延长，也可另签新协议

协议解除、终止及违约责任
在协议执行期间，如果乙方没有按时付款、乙方单位已不存在、乙方未经甲方同意修改所代理的软件或对软件进行解密或反编译、进行非法销售等，本协议即告终止，乙方无权要求甲方返还所支付的款项。

争议解决
因本合同引起的或与本合同有关的任何有争议，均提请哈尔滨仲裁委员会按该会现行的仲裁规则仲裁。仲裁裁决是终局的，对双方均有约束力。

附则
本协议如有未尽事宜，双方协商解决。本协议一式两份，双方各执一份，经签字、盖章、乙方支付甲方所需的款项后生效，两份合同具有同等效力。

送达地址
本合同签订人所填写的地址信息，将作为通知、信件、法律文书等一切书面文件的送达地址。若按该地址送达的相关文件无人签收或被拒绝签收，则文件退回之日视为送达之日。

双方确认的送达地址如下：

甲方地址：                   

邮政编码：           收件人：         

手机号码：           电子邮箱:

乙方地址：

邮政编码：           收件人：        

手机号码：           电子邮箱:

在不限制前款规定效力的前提下，本合同项下任何一方以预留之手机号码/电子邮件地址向另一方预留之手机号码/电子邮件地址以发送短信、彩信、电子邮件等形式发送任何通知、信件、法律文书之日即视为已送达。

任何一方于本合同项下预留之送达地址、接受通知之手机号码/电子邮件地址变更，应在变更后3日内书面通知对方，否则，相关文件通过上述地址/电话/电子邮箱送达后视为送达，由此产生的法律后果由被送达方承担。

   甲方：

   代表：

   签字日期：　年　月　日

   地址：

   邮编：

   电话：

   传真：

   电子邮件：

   开户行：

   户名：

   帐号：

乙方：

代表：

签字日期：　年　月　日

地址：

邮编：

电话：

传真：

电子邮件：

开户行：

户名：

帐号：

